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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8）

自願公佈
有關與交通銀行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由中國高速傳動設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按自願基準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南京高精傳動設備製造集團有限公司（「南京傳動」）與交通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蘇省分行（「交通銀行」）訂立全面戰略合作協議（「該協議」）。據董事所

深知、盡悉及確信，交通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根據該協議，南京傳動與交通銀行以合作雙贏、共同發展的原則為基礎，一致同意

建立長期戰略合作關係。南京傳動視交通銀行為重要的長期合作夥伴，結合南京傳

動的實際情況，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擇交通銀行為金融業務的主辦銀行之一，選

擇並推薦南京傳動的子公司以及上下游企業使用交通銀行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交通銀行將南京傳動視作最重要客戶之一，根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信

貸政策以及南京傳動公司發展規劃，在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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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交通銀行的服務資源和全牌照優勢，優先為南京傳動提供全方位、便捷、優惠

的金融服務，全力支持其發展。

該協議之有效期由該協議簽署蓋章日期起計五年（「合作期」）。該協議項下的業務合

作領域包括：融資業務、財務顧問業務、結算業務、理財服務及私人金融服務。特

別是，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交通銀行授信政策及貸款條件的前提下，交通銀行同

意優先支持南京傳動日常營運資金需求、項目建設需求、投資業務需求等，在合作

期內提供總額人民幣 50億元綜合意向性融資額度。

該協議是指導雙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該協議框架下涉及的具體業務，均須另行簽

訂業務合同，並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且符合雙方的業務審批條件和辦理程序的前提下進行。如有需要時，本公

司將遵守相關上市規則之規定，並在適當時間作進一步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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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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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永道先生、勾建輝先生、汪正兵先生、周志瑾先生、胡吉春先

生及鄭青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胡曰明先生及袁志平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友

正博士、蔣建華女士、江希和先生及Nathan Yu Li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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